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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  
 

北航财字〔2020〕14号 

 

 

关于印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应付及暂存款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往来款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防范财

务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政

府会计准则制度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章制度，结合我校工

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并经学校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会审议通

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0年 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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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应付及暂存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往来款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防范财务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及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章制度，结合学

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应付及暂存款，是指学校在日常结算过程

中，因未及时与其他单位或个人结清有关债务而形成的负债。包括

应付款项、暂存款和其他应付款。 

第三条 应付款项是指学校应当支付而尚未支付的各种款项，包

括各种货款、劳务酬金等。暂存款是指学校已经收到但尚未结算的

有关款项，包括各种代扣款、代收款、预收款及其他暂存款。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内各单位，校内独立核算单位参照执行。 

第二章  应付及暂存款日常管理 

第五条 应付及暂存款实行专项管理原则。财务处对应付及暂存

款按单位、个人或项目建立明细账，并由专人进行日常管理。 

第六条 应付及暂存款实行定期清理原则，财务处对当年及以前

年度形成的暂存款定期进行全面清理。 

第七条 各单位应在学校规定期限内及时办理应付及暂存款的

核销手续，并积极配合财务处的清理工作。 

第八条 财务处对应付及暂存款项逐笔、及时登记，并在财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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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查询系统和财务核算中心信汇窗口每天更新来款信息，收款部门

或师生员工应及时查询、认领、结算。 

第三章  应付及暂存款核销管理 

第九条 科研到款可以在科学技术研究院系统线上进行经费认

领，不涉及开发票的，无需在财务处领取应付及暂存款信汇单据。 

第十条 质保金、履约保证金等应付及暂存款项应按合同约定进

行核销，核销时应提交信汇单据、合同复印件及各单位加盖公章、项

目负责人签字的情况说明，并按规定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后予以核销。 

第十一条 住房保证金由学校校园规划建设与资产管理处开具

单据后进行核销。 

第十二条 学费、住宿费、报名费、会议费等需要结算的应付及

暂存款项，应由收款部门在每年年终结算完毕。 

第十三条 其他应付及暂存款项的核销，须经办人提交经所在单

位加盖公章、负责人签字的情况说明或其他证明材料，并按规定履

行相关审批手续后予以核销。 

第十四条 对三年或以上未核销的应付及暂存款，财务处无法联

系或联系相关部门仍无法核销的，财务处将应付及暂存款收回学校。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十五条 有关单位或个人伪造、变造以套取应付及暂存款，将

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第十六条 凡违反国家财经法规和本规定者，将依据相关法规进

行追究和处理；触及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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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年 7月 10日印发 

共印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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